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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公職人員  ：  議程第 I 項  
 
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 

旅遊事務副專員  
廖廣翔先生  
 
旅遊事務助理專員 (1) 
李湘原先生  
 
高級政務主任 (旅遊 )1 
吳梓聰先生  
 
旅行代理商註冊主任  
歐浩華先生  
 
律政司  
 
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 
林少忠先生  
 
署理高級政府律師  
陸璟恒先生  

 
 
列席秘書  ：  總議會秘書 (4)5 

陳向紅女士  
 
 

列席職員  ：  助理法律顧問 9 
譚淑芳女士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4)5 
譚瑞萍女士  
 
議會秘書 (4)5 
李佩君女士  
 
議會事務助理 (4)5 
湯諺恆女士  
 

 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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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[立法會 CB(3)393/16-17、CB(4)792/16-17(01)、
CB(4)1101/16-17(02) 、 CB(4)1578/16-17(01) 、
CB(4)74/17-18(01) 、 CB(4)246/17-18(01) 、
CB(4)346/17-18(03) 、 CB(4)491/17-18(01) 、
CB(4)551/17-18(01) 、 CB(4)842/17-18(01) 、
CB(4)852/17-18(02) 及 CB(4)1173/17-18(01) 至
(02)號文件 ] 

 
申報利益  
 
 主席申報，他在一間旅行社擔任受薪職

位，也是 9 個旅遊業相關組織的非受薪名譽主席/

顧問。有關詳情載於立法會 CB(4)849/16-17(01)號
文件。   
 
討論  
 
2.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載於附件 )。   
 

  (下年 6 時 29 分，主席指示會議延長 5 分
鐘。 ) 

 
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3.  條例草案第 147 及 148 條分別規定持牌旅
行代理商須就該代理商已收取的每筆外遊費，繳付

旅遊業監管局徵費及旅遊業賠償基金徵費。委員要

求政府當局澄清，外遊旅客在香港以外地區就外遊

旅行所支付的款項 (例如給予導遊 /領隊的小費，以
及自選活動 /交通安排的費用 )，以及他們支付予在
香港以外地區的網上旅行代理商的外遊費，是否須

要繳付徵費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政府當局提供的書面回應已
於 2018 年 6 月 15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4)1243/17-18(02)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) 
 
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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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其他事項  
 
下次會議日期  
 
4.  主席表示，法案委員會將於 2018 年 6 月
20 日 (星期三 )上午 8 時 45 分舉行下次會議。  
 
5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6 時 32 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19 年 2 月 19 日



 
附件  

《旅遊業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第十五次會議過程  
 

日  期： 2018 年 6 月 4 日 (星期一 ) 
時  間：下午 4 時 30 分  
地  點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 
 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 
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議程第 I 項  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001528 – 
001536 
 

主席  
 

開場發言  
 

 

001537 – 
001629 
 

主席  
 

申報利益  
[立法會 CB(4)849/16-17(01)號文件 ] 
 

 

001630 – 
003609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 

政府當局簡介其就先前會議上所提事項作

出的回應 [立法會 CB(4)1173/17-18(02)號文
件 ]。  

 

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 
003610 – 
004108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謝偉俊議員  

條例草案第 131 條    在一般情況下，聆訊
須公開進行  
 
條例草案第 132 條    禁止披露上訴事宜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雖然在一般情況下，上訴的

聆訊須公開進行，但條例草案第 131(2)及
132 條賦予上訴委員會權力，在諮詢上訴的
各方之後，可指示聆訊或其任何部分閉門進

行。  
 

 
 

004109 – 
004759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謝偉俊議員  

條例草案第 133 條    放棄上訴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旅遊業監管局 ("旅監局 ")在
制訂有關放棄上訴的程序及指引 (包括支付
與聆訊有關的費用 )時，會參考香港旅遊業
議會 ("旅議會 ")所採用的做法。  
 

 

004800– 
011338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 
劉國勳議員  

第 9 部    旅遊業賠償基金及徵費  
 
討論旅遊業賠償基金 ("賠償基金 ")的範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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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 
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 
劉 國 勳 議 員 提 述 其 早 前 的 函 件 (立 法 會
CB(4)842/17-18(01)號文件 )，並建議政府當
局檢討賠償基金的範圍及運作，以涵蓋只繳

付了條例草案第 139 條所述的其中一項外
遊服務或安排的外遊旅客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當檢討相關安排時，需要全

面考慮和衡量所有相關因素，包括風險評

估、旅行代理商的運營、賠償基金的財務狀

況及徵費率、消費者保障等。政府當局補

充，正如在早前多次會議上所解釋，條例草

案已加強對賠償基金下為外遊旅客提供的

保障，將 "外遊服務組合 "界定為關乎同一次
旅程的 2個或多於 2個外遊旅行服務及安排
的組合 (即無論這些服務和安排是同時或在
不同時間向某一間旅行代理商購買 )。  
 

011339– 
013143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劉國勳議員  

條例草案第 141 條    旅監局就賠償基金的
權力  
 
政府當局在回應主席對賠償基金的投資回

報的關注時表示，旅監局在管理賠償基金時

將採取審慎的策略，以期在有需要時才支付

特惠賠償，並同時賺取合理的投資回報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劉國勳議員的查詢時表示，旅

行代理商現時有責任根據《旅行代理商條

例》(第 218 章 )繳付旅議會徵費及賠償基金
徵費。在條例全面生效後，旅議會徵費將由

旅監局徵費取代。屆時在賠償基金下累積的

款項將轉移予旅監局，並由旅監局管理。  
 

 
 

013144– 
014600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謝偉俊議員  
 

條例草案第 147 條    旅監局徵費  
 
條例草案第 148 條    賠償基金徵費  
 
討論在不同情況下，賠償基金對旅客的保

障。  
 
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書面回應中澄清，外遊

旅客在香港以外地區就外遊旅行所支付的

款項 (例如給予導遊 /領隊的小費，以及自選
活動 /交通安排的費用 )，以及他們支付予在

政府當局須採

取 會 議 紀 要

第 3 段所載的
跟進行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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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 

所需採取  
的行動  

香港以外地區的網上旅行代理商的外遊

費，是否須要繳付旅監局徵費及賠償基金徵

費。  
 

014601– 
015939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謝偉俊議員  
 

條例草案第 149 條    電子系統  
 
討論電子印花徵費系統的運作。  
 
為便利業界繳付徵費及外遊旅客查核徵費

繳付情況，政府當局表示，當局會鼓勵旅行

代理商日後透過電子印花徵費系統向旅監

局繳付徵費。  
 
 

 
 

015940– 
020633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謝偉俊議員  
 

第 5 分部    雜項條文  
 
條例草案第 150 條    為第 9 部訂立規例  
 
討論制訂附屬法例及過渡安排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旅監局約需時 2 年完成所有
必需的籌備工作，分別從旅議會及旅行代理

商註冊處接管有關業界規管及發牌事宜，以

全面落實新的規管制度。條例草案獲立法會

通過後，政府當局會開展籌備工作以實施新

的規管制度，包括尋求資源成立旅監局及使

其能夠招聘職員處理各項工作，當中包括制

訂附屬法例、指引、指令、行為守則及其他

行政安排等。  
 

 

議程第 II 項    其他事項  
020634 – 
020702 
 

主席  
 

下次會議日期  
 
結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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